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参与人员调整申请表
	立项编号：
	项目负责人：

	项目名称：

	依托单位名称：

	依托单位经办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原参与人员（全部、按次序）
	
	（签字栏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调整后参与人员（全部、按次序）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调整原因：
（由于客观原因，参与人员确实需要增加或者退出的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，经依托单位、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科技厅批准。项目执行期过半后，不得变更参与人员。参与人员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，其他原因确需退出的，在项目执行期内仍计入限项。)
(须写明参与任人员调整原因，新加入或退出的情况，写明涉及成员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职务、职称学历、人员分类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工作单位、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、投入本项目的工作时间，项目负责人以及新加入或退出成员均需签字确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依托单位意见：
依托单位已对上述资助项目信息变更申请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完成审核，同意报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审查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依托单位已对上述资助项目信息变更申请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完成审核，同意报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审查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	省基金委办公室审核意见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